
提高最低工資 維護工人尊嚴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原意是防止工資過低，保障勞工免受剝削，然而實行至今，三年有多，現時訂

立的工資水平是否就能符合原意？ 

    當初準備推行最低工資時，不少企業視之為洪水猛獸，惟恐成本上漲掀起倒閉潮，反對聲音浪接

浪，聲稱最低工資導致大量失業，許多公司結業，但事實是近三年的失業率一直處於低水平，整個社

會的勞動人口亦有所增加，而現時有些企業反指最低工資使僱主招聘困難，這是否有點矛盾？而企業

盈利又是否真的因最低工資而受到「嚴重影響」？ 

最低工資推行至今仍存弊端，目前經濟增長和通脹已經遠遠拋離工資增幅，加上檢討時期過長，

導致低學歷和低技術僱員在條例保障底下也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因此，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認為需以社

會環境實況為基礎，結合通脹及基本生活開支的工資計算方式，並參考世界趨勢，將時薪提升至 37

港元並實行「一年一檢」，希望最低工資委員會能收納此意見。 

 

現時最低工資無法改善貧窮情況 

根據扶貧委員會 2013 年報告指出，2012 年在職貧窮戶佔貧窮人口的 9.1%，仍有接近 16 萬在

職貧窮住戶，總人口高達 537 000 1，顯示問題絕對不容忽視。 

現時只靠最低工資作為家庭主要收入，難以應付基本開支。青年人收入低加上學歷貶值，減少了

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容易出現貧窮循環(poverty trap)，繼而出現跨代貧窮。 

 

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綜援金額 

                                                       
1 根據扶貧委員會高峰會2013年9月28日<<「貧窮線」的制定及貧窮情況的分析>>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pdf/analysi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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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倡導最低工資 37 元，是參考到支取綜援的兩人家庭最低生活費用。本會認為合理工資不應

低於綜援可領取金額，而此亦是一系列鼓勵就業措施中重要一環。試想，最低工資牽涉的是領取最低

收入的勞動者，這批人士往往處於工時長、工作環境有待改善的情形中，倘若辛勞工作所取得的回報，

是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為繼，談何稱得上「鼓勵就業」？ 

  按現時資料，2 人家庭綜援金額是 4,260 元，再加上租金津貼 3,095 元，合共 7,355 元。依此推

算，時薪 37 元，日薪 296 元，月薪 7,696 元，可維持基本生活開支，水平亦略高於綜援水平，顯示

37 元是一個較合理的工資水平，符合本會提倡「尊嚴勞動」的訴求。 

 

收支增幅不符 

  根據政府統計處網頁消費物價指數顯示(參考下表)，2014 年 4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比 2011 年 5

月累積上升 12.3%，當中食品、衣履、交通和住屋等基本開支均有升幅，收入升幅跟不上基本開支升

幅。法定最低工資由 2011 年 5 月落實為 28 元，上升至現時 30 元(2013 年 5 月實行水平)，升幅僅

為 7.1%，完全地跑輸了通脹。 

 2011 年 5 月 現時 累積升幅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106.2 119.3 12.3% 

最低工資水平 28 元 30 元 7.1% 

  本會在 2012 年提倡最低時薪 35 元，是結合了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以及 2011 年工人工資的第十個百分位數所結算出來。而在 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間，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比較累積上升 7.77%，時薪 35 元加上 2 年間通脹升幅接近 37.7 元。 

時期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提倡最低工資水平 

2012 年 5 月 110.7 35 



2014 年 4 月 119.3 37.7 

 

社會保障效果有限 

雖然政府現時已為低收入人士提供不同援助，包括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以及有望推行的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等，但這些津貼均設有資產限額，未必能如原意令所有低收入人士受惠。就《2014 年度

施政報告》所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是為了一些在法定最低工資保障下，生活擔子仍十分沉重的家

庭而設，鼓勵他們持續就業外，亦有助防止跌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安全網。 

然而，根據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公布，在職貧窮人士領取綜援比例偏低，僅不足一成人士領取綜援

2，顯示領取綜援條件苛刻，同時相關人士並非完全接受社會保障去脫貧。這反映中國人傳統價值觀

直接影響相關情況，考慮到自食其力，不容易尋求幫助的一群，只有提升最低工資才可改善他們的情

況。 

 

最低工資對成本影響有限 

2011年有勞工團體的研究指出3，透過向14間中小企訪問後，最低工資實施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並非外界般預計的嚴重，反而引致經營困難是貨物價格和租金的升幅。這反映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比不

上其他開支增幅，商界以「增加最低工資令經營出現困難」這原因來反對，毫無說服力。 

參考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統計資料，以每小時31元至37元作為工資測試水平，再計算各行業的中

小型企業承擔力，結果顯示當時薪調至37元，對業務收益影響介乎於0.03%至2.57%，反映時薪37

元能使僱員應付基本生活開支外，亦是中小企僱主所能承受的加薪水平。 

 

                                                       
2 《扶貧委員會高峰會「貧窮線」的制定及貧窮情況的分析》簡報，2013 年 9 月 28 日 
3 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天主教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2011
年 8 月，http://www.hkccla.org.hk/article/RI_110802.pdf 



行業 薪酬增幅(%) 薪酬佔業務

收益比率(%)

對業務收益

影響(%) 

(甲)低薪行業 3.5 19.0 0.66 

零售業 2.9 12.0 0.35 

飲食業 3.2 30.0 0.96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7.3 35.2 2.57 

其他低薪行業 3.6 23.4 0.84 

(乙)其他行業 0.4 8.0 0.03 

(丙)所有行業 1.0 8.5 0.09 

 

企業收益仍不斷上升 

  2013 年統計消費物價指數年刊指出，飲食業收益 2011 至 2012 年平均有 5%增長、零售業

2011 至 2012 年平均有 9.8%增長、住宿服務業 2011 至 2012 年平均有 13.8%增長，普遍只有製造

業因行業萎縮，才出現持續負增長形勢。相關增幅絕對反映最低工資對於不同行業營運成本的影響只

是十分輕微。 

 

現行檢討週期不合時宜 

  為了貼合社會實況，制定最低工資水平應參考最即時的數據，但如前述所示，現時最低工資下的

收入增幅根本追不上生活開支升幅。就 2013 年 5 月 1 日實行最低工資時薪 30 元，亦只是參考了 2012

年前的數據，但此時薪水平將延續至 2015 年實行新一輪最低工資為止，令工資水平長期與實際情況

脫節。 



  放眼香港以外的國家及周邊地區，如英國、澳洲、新西蘭、法國、日本、南韓，甚至內地部份省

市如廣東省，均有實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的制度。若以日本為例，其政府透過制定《最低工資法》，

於 1959 年推行最低工資制度，每年檢討情形如下4︰ 

每年 8 月(最後期限通常為 8 月 9 日) 審議會就縣最低工資及行業最低工資

的調整額進行商議 

9 月 1 日 縣勞動局研究建議數額，並於期限或之

前作出最後決定 

10 月 1 日 新的地區和行業最低工資通常於該日

開始生效 

  法國更早於 1950 年通過《最低工資法》，藉以設立全國性最低工資制度，而依據其《勞動法》，

全國最低工資的增幅不得低於同年的通脹率，以確保低薪工人可享有一定程度生活水平。 

基於以上各點，本會重申立場︰ 

1. 最低時薪 37 元 

  從以上各種數據反映，現時最低工資已經嚴重滯後於通脹，把最低工資提升到 37 元，讓工友能

維持基本生活尊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2. 一年一檢 

  委員會亦應參考一些主要經濟體系之最低工資制度，由現時「兩年一檢」的檢討週期，縮短爲「每

年一檢」。讓最低工資增幅與香港實際環境接軌，保障更多基層工人的生活。 

  最後，本會謹籲委員會理解工友訴求，接納上述建議，採納 37 元的最低工資水平，讓勞動階層

得到合理工資水平作為回報，過一個「尊嚴勞動」的生活。 

                                                       
4 《選定地方的最低工資制度》，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2008 年 3 月 7 日 


